附件2：
数码和智能产品产品主体申报资料清单
1.《数码和智能产品以旧换新活动申请表》（见附件2-1）
[bookmark: _GoBack]2.申报主体介绍（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企业需具备产品现场激活、故障排查等服务能力）
3.营业执照（经营范围包含对应产品销售）、法人代表人（或经营者）身份证（正反面）复印件、品牌授权书或资质证明
4.无欠税证明
5.提供向消费者开具的销售发票(提供山西省电子税务局官网本企业发票信息)或合规发票开具证明
6.银行开户许可证复印件（备注行号）
7.查询“信用中国”网站（www.creditchina.gov.cn/）下载的《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公共信用信息报告》、查询中国政府采购网（http://www.ccgp.gov.cn/）“首页-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信息记录”结果的截图、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（http://zxgk.court.gov.cn/）销售主体和法定代表人（或经营者）的“首页--失信被执行人”结果的截图
8.《手机、平板、智能穿戴设备等3C产品企业信息报备表》（见附件2-2）
9.《承诺书》（见附件2-3）《3C“以旧换新”活动依法依规诚信经营承诺书》（见附件2-4）《2026年度新注册销售主体承诺书》（见附件2-5）
